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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 

 

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8

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深圳市新城市规

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402 号）（以下

简称“关注函”），公司对此高度重视，对关注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

查，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 

问题 1：根据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》，你公司预计 2020

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0-30%。请结合公司所

处行业环境、生产经营、主要客户变动等详细说明公司上半年业绩下滑的原因，

并结合在手订单及其执行等情况说明下滑趋势是否会延续。 

【回复】 

（一）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说明 

2020 年上半年由于“新冠”疫情影响，公司相关业务拓展、项目招投标程序

及项目验收结算均受到了短期影响。今年疫情期间所有招投标平台服务暂停直至

2020 年 3 月底 4 月初恢复，将近数月的招投标工作延期致使今年累计投标数量

较往年同期有所减少。其次，疫情其间有近 50 名员工受困在武汉及周边地区直

至 4 月中旬，一定程度影响了部分项目推进。前述二者使得公司上半年的生产经

营及盈利水平不达预期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0-30%。 

（二）公司预计业绩不会延续下滑趋势的原因说明 

1、公司主要业务为为各级政府部门、知名企业和城乡社区提供国土空间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 

划（城乡规划）、工程设计、工程咨询的专业服务。其中，国土空间规划是公司

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，约占公司主营收入的 70%。经核实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

常，主营业务、服务种类均未发生重大变化，主要客户亦未发生重大变化。截止

6 月 30 日公司本年新增订单达到 2.19 亿，同比上升 9.6%。在手存量订单总数约

11.46 亿，比 2019 年年底增长 4.6%。 

2、公司总部地处深圳，受惠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

示范区建设，以及国家对于国土空间规划新的体系构建。可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

一个时期，城镇化“规模稳步增长、质量大幅提升、管理逐步精细”的三大趋势将

给公司所处行业创造持续的业绩增长外部环境。 

3、公司作为大型规划设计企业，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，截至目前，公司

拥有城乡规划甲级、建筑设计甲级、市政道路设计甲级、工程咨询资信甲级、风

景园林设计甲级及土地规划、市政给排水设计乙级等较为全面的资质，相较于传

统类、业务资质较为单一的设计机构，公司具备较为明显的综合竞争优势。其次，

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创新意识较强，及时关注城市发展趋势，实时洞

察规划设计行业发展前沿，为公司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。同时，公司凭

借优质的服务能力，与多数客户都形成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，年均服务客户数

量逐步上升，市场开拓思路和模式日渐成熟，行业地位和口碑持续增强。 

综上，公司预计业绩下滑趋势将不会延续。 

 

问题 2：请进一步核实你公司短期内股价涨幅较大的原因，并结合你公司的

生产经营、主营业务等基本面变动、公司经营业绩、股价走势、估值水平、同

行业公司估值等情况提示公司股价波动风险。 

【回复】 

（一）公司短期内股价涨幅明显，且股价波动较大。 

截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，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15 日以来涨幅达到

152.06%，同期创业板指数（399006）涨幅为 18.60%，公司同期股价涨幅显著高

于创业板指数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分别于 2020

年 8 月 4 日、8 月 12 日、8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9、2020-030、2020-031）。 



 

 

（二）公司市盈率、市净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。 

截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，公司市盈率为 58.57，滚动市盈率为 61.02，市净率

为 6.72。公司所处行业“专业技术服务业”市盈率为 40.51，滚动市盈率为 45.32，

市净率为 4.19。 

（三）2020 年上半年，“新冠”疫情蔓延，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

一定影响。公司预计 2020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

降 0-30%。 

公司经过分析，认为短期内股价涨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： 

1、自公司成立以来，一直不懈于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和防范风险能力，生产

经营稳健合规，公司综合实力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。国家城镇群战略的深入实

施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新构建、智慧城市技术的变革创新，为公司所在的规

划设计行业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。 

2、近期二级市场较为活跃，创业板综指以及行业板块的整体上涨对公司股

票价格波动产生一定影响。 

3、公司的流通盘较小，股票价格易受市场资金影响。 

为此，公司特别提示风险如下：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且稳定，主营业务、服务种类均

未发生重大变化，所处的市场经营环境及行业政策也未发生重大调整，具体经营

数据敬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披露的《2020 年半年度报告》。但公司

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过大，与同期创业板指数严重偏离，请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

场交易风险，审慎决策、理性投资。 

 

问题 3：请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近 1

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的情形，未来 6 个

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并向我部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。 

【回复】 

经向有关当事人询问及查询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资料。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近 1 个月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

上述人员不存在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的情形。 



 

 

上述人员目前均未有减持计划，未来 6 个月内可能会根据公司股价的变动情

况提出减持计划，并承诺未来减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和规范实施。 

 

问题 4：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【回复】 

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

认真、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

带的责任。除上述回复事项外，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

公司一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、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。本着对全体

股东负责的态度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重视形势研判和主要关联因素分析，关注

长期业绩导向，保持投资理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2020 年 8 月 25 日 


